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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应以创新迎接互联网金融的挑战 

☉执笔人：刘  亮 

本文已发表于《21 世纪经济报道》。 

金融的本质是满足货币跨时间，跨空间的交换。一国金融业发展的初期，金融功能

发挥的主要媒介是银行。但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兴起，银行业面临资本性脱媒危机。

2005-2012 年，中国的债券发行规模从 4000 亿增长到 80000 亿，中国的股市市值全球

排名第三，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、保险、信托等大规模发展。银行虽然可以采用证券化

等技术，以投行化思维大力发展跨市场业务来弥补市场份额的下降，但就一般趋势而言，

资本性脱媒对银行业的冲击是直接而且显著的，如美国完成利率市场化、金融脱媒的过

程中，倒闭、破产重组的银行家数接近之前的三分之二。商业银行一度被认为已无存在

的必要。香港的银行业在 20世纪 80-90 年代也减少了近三分之一。 

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放大了金融脱媒的冲击。一方面，网上交易的快捷、网上路演

的便利、网上信息披露的迅速等都推动传统直接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；另一方面，电子

商务企业试图在金融领域复制他们成功的经验，如同淘宝等 C2C 企业去中间商节省流通

费用，他们现今提供 P2P 网络贷款、P2P 网络理财产品等新型金融产品，与传统的金融

中间商---银行直接对抗。银行业传统的近乎垄断的支付服务商地位也越来越受到互联

网技术性脱媒的冲击，其中间业务也受到较大的替代。央行已为 200 多家第三方支付企

业颁发了支付业务许可证，其中包括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盛大和百度等互联网巨头。支付

宝、财付通和快线等产品已经能够为客户提供收付款、自动分账以及转账汇款、机票与

火车票代购、煤水电费与保险代缴等结算和支付服务，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形成了明显

的替代效应。 

但以目前发展限制来看，大部分网络金融客户，如淘宝的商家，并非传统金融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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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要客户。因此，就目前而言，互联网企业进入银行领域所受到的竞争，其实要大大

高于银行自身受到互联网业务的冲击的。银行理应顺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，依赖其庞大

的客户基础、良好的风险控制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实力，积极进行服务方式创新：一是将

传统业务与互联网进行融合，以互联网为介质嫁接传统业务，并将传统服务方式转为互

联网在线服务。整合理财等业务品种，实现网上自助服务。扩大支付功能，通过与通讯

服务商、电子商务平台等的合作，实现随时、随地和以任何方式进行支付；二是与电子

商务平台进行合作。优先选择业务运行成熟的电商。在 B2B 模式下，由于电商掌握了客

户海量数据和交易结果，积累了客户信用评价，这是仅仅掌握企业财务报表的银行来说，

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，同时电子商务平台直接放贷受资金实力的限制，可与银行相互

取长补短，共同发展；三是建立自己的平台。以银行信用做支撑，为客户提供交易信息，

通过监测“信息流、物流、资金流”的三流合一，挖掘数据、积累客户交易记录和信用

情况，提高对金融服务能力。 

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创新。商业银行应加大创新力度，发挥自身优势，迎接互联网

金融的挑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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